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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幕消息

提早贖回可換股債券之最新情況

本公佈乃由Apollo智慧出行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

13.09 (2)條以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內幕消息條

文（定義見上市規則）作出。

謹此提述本公司 (i)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九月八日及二零二一年九月九日

之公佈，內容有關可換股債券A； (ii)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九月十三日之

公佈，內容有關可換股債券B；及 (iii)日期為二零二三年九月八日及二

零二三年十月九日之公佈，內容有關提早贖回可換股債券（統稱「該等

公佈」），以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三日的通函，內容有關

（其中包括）可換股債券的調整。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佈所用詞彙

與該等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誠如該等公佈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三日的通函所披

露， (i)認購方B已同意將本金額為 35,100,000港元之可換股債券B之提

早贖回日期延長至二零二四年四月四日， (ii)認購方C已同意將未償還

– 1 –



本金額為 3,900,000港元之可換股債券B之提早贖回日期延長至二零二

四年一月十七日，及 (iii)認購方已同意將可換股債券A之提早贖回日期

延長至二零二四年一月十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現正積極與認購方C及認購方各自就可能進一

步延遲本金額為3,900,000港元之可換股債券B及可換股債券A的提早贖

回日期進行磋商。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根據上市規則以公佈方式向股東及潛在投資者通

報及更新有關上述事項之任何重大進展。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Apollo智慧出行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許晉瑛

香港，二零二四年一月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兩名執行董事，即許晉瑛先生（主席）及陳逸子女士；

以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張振明先生、翟克信先生、Charles Matthew Pecot III

先生及李巧恩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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